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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县税务局关于住宅用水服务中断的政策 

1. 总则 

a. 实施：本政策仅适用于住宅供水服务因未付款而被中断的情况。水务局

现有的条例、决议、政策及程序应继续适用于非住宅供水服务账户以及因其他原

因中断住宅供水服务，包括因客户违反水务局任何其他条例、决议、法规或政策

而导致水务局终止供水服务。如果本政策与水务局的任何其他条例、决议、法规

或政策发生冲突，应以本政策为准。如果本政策与州法律发生冲突，以州法律为

准。 

b. 客户责任：根据适用的水务局条例、决议、政策及程序，每月向每位客

户提供供水服务账单，并在列出的到期日前支付。如果未在账单到期日起 60 天

内支付，供水服务账单将成为拖欠账单。客户有责任确保水务局按时收到付款，

可在水务局办事处、在线或邮寄汇款缴费。 

c. 政策适用性：水务局应以英语、西班牙语、中文、塔加禄语、越南语和

韩语以及居住在水务局服务区域内至少 10%的居民使用的语言，或《民法典》第

1632 条要求的任何其他语言公布本政策，根据本政策发出的所有书面通知也应

提供以上语言版本。本政策也应发布在水务局网站上并持续维护。 

d. 联系电话：市民可致电（530）743-2043 联系水务局，寻求有关水费支付

方面的帮助，并讨论停止住宅供水服务因未缴纳水费而中断的方案。 

2. 因未缴纳水费而中断住宅供水服务 

a. 60 天违约期：客户拖欠水费未满 60 天，水务局不得因未支付服务账单

而中断住宅供水服务。 

b. 10 天通知：水务局应在因未缴纳水费而要中断住宅供水服务前 10 天，

通过电话或书面通知与账户上指定的客户取得联系。 

i. 当水务局根据本条款以书面通知的方式联系账户上指定的客户时，

应将拖欠付款和即将中断供水服务的书面通知邮寄给提供该住宅供水服务的

住所，并收取 5 美元滞纳金。如果客户的地址不是提供该住宅供水服务的物

业地址，则通知也应发送至提供该住宅供水服务物业的地址，并以“居住人”

为收件人，每通知一个居住人的地址，收取 5 美元滞纳金。 

ii. 书面通知应以清晰易读的格式书写，并包含以下信息： 

1. 客户姓名与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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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拖欠的金额，包括任何拖欠费用的滞纳金罚款和利息明细。 

3. 为避免供水服务中断而必须付款或安排付款计划的日期和时间。 

4. 申请延期支付拖欠费用的流程说明。 

5. 客户可以申请账单审核、上诉、发起投诉或要求调查有关服务或

收费的流程说明。 

6. 客户可根据本政策要求延期、减少或替代付款计划的程序说明，

包括对该住宅供水服务的拖欠费用进行分期付款。 

7. 客户获取包括私人、地方、州或联邦（如适用）财务援助可用性

信息的程序说明。 

8. 水务局的电话号码、营业地址和客户服务代表的营业时间，客户

服务代表可以提供更多信息或制定付款计划。 

iii. 如果书面通知因无法送达而通过邮寄方式退回，水务局应尽最大努

力实地拜访该住所，并在显眼位置留下或放置一份因未付款而即将中断住宅

供水服务的通知与本政策副本。 

c. 48 小时布告通知：水务局应作出合理、真诚的努力，在服务终止前至少

48 小时通过电话或亲自与居住在客户住所的成年人联系，除非无法通过电话或

个人联系，水务局应在服务终止前至少 48 小时以邮寄或在住所的显眼位置张贴

通知的方式发出终止服务通知，并收取 35 美元通知费。该终止服务通知每份收

取 35 美元的通知费，并包括以下所有信息： 

i. 客户名称与地址。 

ii. 拖欠的金额，包括任何拖欠费用的滞纳金罚款和利息明细。 

iii. 为避免供水服务中断而必须付款或安排付款计划的日期和时间。 

iv. 客户获取包括私人、地方、州或联邦（如适用）财务援助可用性信

息的程序说明。 

v. 水务局的电话号码、营业地址和客户服务代表的营业时间，客户服

务代表可以提供更多信息或制定付款计划。 

d. 服务恢复信息：供水服务中断后，水务局应向客户提供如何恢复住宅供

水服务和相关费用的信息。 

3. 供水服务中断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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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客户拖欠水费未满 60 天前，水务局不得因未支付服务账单而中断住宅

供水服务。 

b. 在以下任何情况下，水务局不得中断住宅供水服务： 

i. 在水务局根据本政策第 8 条调查客户纠纷或投诉期间。 

ii. 当客户获准延长付款期限时。 

c.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水务局不得中断住宅供水服务： 

i. 客户或客户的承租人向水务局提交《福利机构法》第 14088(b)(1)(A)
条规定的初级护理提供者出具的证明，证明中断住宅供水服务将对接受服务

的物业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构成生命威胁或严重威胁。 

ii. 客户证明其在经济上无法支付城市和社区供水系统正常计费周期内

的住宅供水服务费用。在城市和社区供水系统正常计费周期内，如果（1）
客户家庭的任何成员当前是 CalWORKs、CalFresh、一般援助、Medi-Cal、
补充保障收入/州补充支付计划、或加州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

的受益人，或（2）客户声明家庭年收入低于联邦贫困水平的 200%，则客户

应被视为在城市和社区供水系统的正常计费周期内无法支付住宅供水服务

费用。 

iii. 客户愿意根据本政策第 4 条的规定签订替代付款安排。 

如果客户满足第（c）条款中列出的三个条件，水务局应向客户提供第 4 条中所

述的一种或多种付款选择。任何满足这些要求的客户应根据要求，被允许在不超

过 12 个月的期限内，对任何声称超出客户在正常付款期限内支付能力的任何账

单的未付余额进行分期付款。 

d. 在任何周六、周日、法定假日或正常营业时间以外，水务局不得中断向

任何客户或客户租户提供的供水服务。 

4. 替代付款计划安排 

a. 可选项：根据要求，水务局将与拖欠款项的客户考虑以下选择，以避免因

未付款而中断住宅供水服务： 

i. 对未付余额进行分期付款； 

ii. 参与替代付款计划； 

iii. 部分或全部扣减未付余额，无需向其他缴款人收取额外费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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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暂时延期付款。 

（统称为“付款安排”） 

b. 水务局行政管理：水务局总经理或其指定人员可选择上述第 4（a）条所

述的付款安排中的任何一项可供客户使用，并可设置该付款选项的参数。通常情

况下，所提供的付款安排应在 12 个月内支付任何剩余的未偿还余额。如果水务

局认为有必要延长付款期限，以避免根据个别情况给客户带来不必要的困难，则

可延长付款期限。水务局可根据本规定收取管理付款安排的费用。总经理或其指

定人员有权根据第 4 条的规定编制、批准与客户签订的付款安排协议。 

c. 客户的义务：如果水务局和客户根据第 4 条签订了付款协议，客户应遵

守协议或遵守其他安排，并在随后的每个计费期内及时支付任何新的供水服务费

用。客户在根据替代付款安排支付拖欠费用时，不得要求进一步对后续账单的任

何未付费用进行分期付款或减免。自签订第一笔付款安排之日起，未遵守任何约

定付款安排的客户将无权在 24 个月内订立新的付款安排，法律另有禁止的情况

除外。 

5. 未遵守其他付款安排后的供水服务中断 

a. 如果水务局和客户根据第 4 条签订任何付款协议，水务局可在该物业的

显眼位置张贴意向断水服务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在下列任一情况下中断供水服

务： 

i. 客户在 60 天或更长时间内没有遵守付款安排。 

ii. 在进行付款安排时，客户在 60 天或更长时间内不支付其当前的住宅

供水服务费。 

b. 根据本政策第 5 条发出的终止通知，应收取每份通知 35 美元的通知费，

并包括以下所有信息： 

i. 客户姓名与地址。 

ii. 客户不遵守付款安排的通知。 

iii. 客户为避免中断供水服务必须满足的付款安排或其他条件。 

iv. 水务局的电话号码、营业地址和客户服务的营业时间，以及水务局

的代表可以提供的其他信息。 

本通知不赋予客户进一步调查或提供水务局替代付款安排的权利。 

6. 主水表业主-租户情况下的供水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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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适用性：仅当业主、经理或建筑运营商是登记在册的客户，且该住宅的

住户与业主、经理、运营商之间存在业主-租户关系时，本条款适用于通过独立

水表向独立的独户住宅、多单元住宅结构、移动家庭公园或流动工人营地中的永

久住宅结构提供的供水服务。 

b. 通知：当账户拖欠付款时，水务局应尽一切善意努力，以书面通知的方

式通知居民，供水服务将在至少 10 天后终止。该通知应进一步告知居民，他们

有权成为水务局的客户，然后将向其收取服务费用，而无需支付拖欠账户上的任

何应付款项。 

c. 向居住人提供的服务：除非每个居民都同意水务局的供水服务条款和条

件，并且符合法律和地区法规、规则、条例和政策的要求，否则水务局无需向居

民提供供水服务。然而，如果一名或多名居住者愿意并能够承担随后的费用，并

能使水务局满意，或者如果水务局有合法手段选择性地中断对那些不符合水务局

条例、规则要求的居住者提供的供水服务，那么水务局应向满足这些要求的居住

者提供供水服务。 

d. 信用证明：如果需要水务局提前提供一段时间的供水服务才能与水务局

建立信用，则水务局也需要居民提供住宅与及时支付租金的证明，或水务局在该

段时间内可接受的其他信用义务作为同等交换条件。 

e. 独立独栋住宅：如果是独立的独栋住宅，水务局可采取以下任何措施： 

i. 在拟定中断前至少七天发出中断通知。 

ii. 为了免除拖欠账户的欠款，要求成为客户的居住人核实记录在案的

拖欠账户客户是属于、或曾经是该住宅的房东、经理或代理人。 

7. 财务困难的其他考虑因素 

a. 如果客户向水务局证明其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 200%，水务局应： 

i. 规定在正常运营时间内重新恢复供水的服务费不超过 50 美元，在非

运营时间内重新恢复供水的服务费不超过 150 美元。如果这些费用的成本较

低，则这些费用不应超过重新恢复供水的实际成本。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重新恢复供水费用应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进行年度调整。 

ii. 每 12 个月免除一次拖欠账单的利息。 

b. 在以下情况下，水务局应将住宅客户视为居民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

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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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家庭中的任何成员当前是 CalWORKs、CalFresh、一般援助、Medi-Cal、
补充保障收入/州补充支付计划或加州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的

接受者，或者 

ii. 客户声称该家庭的年收入不足联邦贫困水平的 200%。 

8. 对该政策提出异议或上诉的程序 

客户可根据以下程序对住宅供水服务账单中规定的金额提出上诉或异议： 

a. 一般上诉：在收到供水服务账单后的五天内，客户有权要求对水务局提

出的任何账单或收费进行上诉或复审。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递交至水务

局办公室。只要客户的上诉和任何调查结果悬而未决，水务局就不能中断对客户

的供水服务。 

b. 10 天通知上诉：除上述第（a）款规定的上诉权利外，收到本政策第 2
（c）条所述的 10 天通知的客户，可在通知日期后的五个工作日内要求对通知相

关的账单进行上诉或复审。然而，上述上诉或复审权利不适用于根据上文第（a）
款提出上诉或复审请求的任何账单。根据本条款提出的任何上诉或复审请求必须

采用书面形式，并且必须包括支持上诉或复审理由的文件。上诉请求必须在五天

内送达水务局办公室。只要客户的上诉和任何调查结果悬而未决，水务局就不能

中断对客户的供水服务。 

c. 上诉程序： 

i. 在收到上述第（a）或（b）条款中的上诉或复审请求后，水务局总

经理或其指定人员应评估客户提供的复审请求和支持材料，以及水务局存档

的相关水费信息。在收到客户的复审请求后 10 天内，总经理或其指定人员应

就账单上所列水费的准确性做出决定，并向上诉客户提供一份简短的书面决

定摘要。 

ii. 如果确定水费不正确，水务局将提供更正后的发票，并在更正后的

发票日期后 10 个日历日内支付更正后的费用。如果在提供更正后的发票后超

过 60 个日历日仍未支付，供水服务将会被中断。在中断之前，水务局应根据

上述第 2（c）条的规定向客户提供 10 天通知。只有在全额支付所有未付水费、

罚款、利息和任何适用的恢复供水费用后，才能恢复供水服务。 

iii. 如果确定相关水费正确，则应在收到总经理或其指定人员的决定后

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到期应付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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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务局应支付的任何超收费用将反映为客户下一次定期账单的余额，或

由总经理自行决定直接退还给客户。 

e. 在客户向总经理提出上诉期间，任何客户的供水服务不得中断。 

本政策执行参议院第 998 号法案，如果本政策与水务局法规相冲突，本政策将

取代水务局法规。 


